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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农〔2022〕115 号

舒城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

为深入推进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,巩固提升示

范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和带动能力；增强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行水

平、服务能力和带动效应，培强主体，推动全县产业健康发展。

根据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 年中央

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农计财函

〔2022〕70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资金来源

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

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皖财农〔2022〕533 号）中支持新型农业

经营主体培育项目，总额 35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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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2022 年度高质量发展示范奖补项目。在全县示范

合作社、示范家庭农场中重点实施一批符合资金支持方向，能

够切实示范带动群众，推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示范项

目。重点支持以下方面建设:

1.支持应用绿色生产技术，打造适度规模经营样板。

2.支持示范社健全管理制度，通过应用会计软件或委托财

务代理方式规范财务管理。

3.支持示范社带动成员发展本地主导产业、优势产业或特

色产业，发展农产品初加工、休闲农业、农产品电子商务和品

牌营销。

4.支持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。

5.支持提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素质。

6.支持培育农村产业带头人。

（二）支持 2021 年度新认定的省示范家庭农场和省示范

合作社奖补。

（三）支持各级农经辅导员队伍提升能力素质。

三、实施条件

1.县动态名录内的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示

范社及已认定的乡镇级农村产业带头人。规模适度、生产集约、

管理先进、效益良好的示范家庭农场；制度健全、管理规范、

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示范社。且在上一年度示范动态监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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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优秀等次以上。

2.2021 年已经承担中央财政该类项目的主体，但未能完

成实施任务的，本年度不予支持;示范合作社未录入农业农村

部“新农直报系统”未按要求及时更新，示范家庭农场未录入

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，不予支持;同一法人(或夫妻

俩)实质上领办多个示范主体，不得同时享受多重支持。原则

上本年度已享受过同类财政扶持项目资金的主体不予重复支

持。

3.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申报项目，一律

不得由中介机构直接代理，一律不得将财政补助资金用于支付

中介费用。

四、奖补标准

1.县级以上示范主体奖补标准：按项目总投资规模，采取

“以奖代补、先建后补”方式，单个主体奖补资金不超过 30

万元。

2.2021 年度新认定的省示范合作社和省示范家庭农场，

奖补标准：3 万元。

3.2022 年度认定的优秀农村产业带头人，奖励标准：2

万元。

4.2022 年度参加合肥、上海农展的家庭农场、合作社，

奖补标准：合肥 0.5 万元、上海 1 万元。

六、申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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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乡镇组织申报

各乡镇负责对主体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把关，并组织相

关人员对推荐的项目进行现场核查验收。申报材料于 2022 年

9 月 20 日前报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，纸质材料一份，电子版

同步发县经管站邮箱 scxnwjgz@163.com 或农经 QQ 工作群，逾

期将视作放弃，不再受理。

1.2022 年度高质量发展示范奖补项目。原则上每个乡镇

重点推荐 1 家符合条件的示范主体申报。

需提交以下材料清单：①《舒城县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

生产发展资金报账申请表》；②《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

文本》；③《舒城县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

验收意见书》；④营业执照复印件；⑤开户行复印件；⑥实施

项目合同、项目支出票据复印件。

2.2021 年度新评定的省示范合作社和省示范家庭农场奖

补项目和奖励 2022 年优秀农村产业带头人。

需提交以下材料清单：①《舒城县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

生产发展资金报账申请表》；②营业执照复印件；③开户行复

印件。

（二）县级审核验收

1.2022 年度高质量发展示范奖补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组

成项目组织相关专家对上报项目进行论证审核，验收合格后，

报经局党委会议研究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拨付项目资金。

mailto:电子版发县经管站邮箱scxnwjgz@163.com
mailto:电子版发县经管站邮箱scxnwjgz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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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1 年度新评定的省级示范合作社和省级示范家庭农

场奖补和奖励 2022 年优秀农村产业带头人，由县经管站对申

请资金材料审核把关，予以直接拨付。

3.2022 年度农展参展家庭农场、合作社奖补，采取直接

拨付。

附件：

1.舒城县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报账申请表

2.舒城县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验收意见书

3.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文本

2022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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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舒城县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报账申请表

申报时间： 年 月 日 单位：万元

申请单位

名 称

法人代表

地 址

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及账号

奖补类型

奖补内容

本次申请奖补金额
（大写） ¥

申请人 法人代表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农业主管部门意见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7

附件 2

舒城县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验收意见书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

实施单位 承建单位

项目实施时间 年 月 日 竣工时间 年 月 日

项目总投资 万元，其中：自筹 万元；财政奖补 万元

项目实施概况：

项目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验收小组意见：

验收组长（签字）： 组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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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文本
（2022 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资金）

项 目 名 称：

项目申报单位：

项目申报文号：

项目申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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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

1、项目名称

2、总投资（万元）

其中：申请财政资金

3
项

目

概

况

4
投资

必要

性

5
市

场

分

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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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建

设

方
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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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财政

补助

资金

支持

环节

8

投

资

构

成

项目实施内容 金 额 其中财政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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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效

益

分

析

示范

带动

作用

生态

环境

影响

销售收

入、利

润

10
项目

单位

责任

名 称

地 址

法人代表
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项目单位（盖章）：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项目单位负责人对报告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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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项目审核表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总投资 申请财政资金

乡镇审核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